自然灾害救助（6类）申报指南（含标准）

一、自然灾害救助（6类）的救助对象
（1）应急救助：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的人员。包括因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，需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；一次灾害过程后，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、不需要转移安置，但因灾造成当下吃穿用等发生困难，不能维持正常生活，需要政府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。
（2）过渡期生活救助：因自然灾害造成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，无房可住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自救能力（上述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），需政府在应急救助阶段结束、恢复重建完成之前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。
（3）物资救助：用于帮助受灾人员解决基本生活物资救助。
（4）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：一是本年度因灾住房倒塌或损坏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；二是本年度因灾农经作物绝收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；三是本年度因灾伤病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；四是本年度因灾其他情况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。
（5）倒塌、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：因自然灾害造成以居住为使用目的唯一房屋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居住问题的困难人员。1. 倒塌房屋，即因灾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塌落，或承重构件多数倾倒或严重损坏，必须进行重建的房屋。2. 严重损坏房屋，即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部分倒塌，需采取排险措施、大修或局部拆除、无维修价值的房屋。3. 一般损坏房屋，即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，部分明显裂缝；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；需一般修理，采取安全措施后可以继续使用的房屋。因灾倒损的独立厨房、牲畜棚等辅助用房、活动房、工棚、简易房和临时房屋不纳入倒塌、损坏住房恢复重建和维修资金补助范围。
（6）遇难人员家属抚慰：因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的家属以及救灾救援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牺牲的工作人员的家属。
二、申报材料和办理程序
开展自然灾害救灾救助时，按“户报、村评、乡核、县定”的程序，遵循“民主评议、登记造册、张榜公布、公开发放”的原则，明确救助程序，科学精准实施救助。
（1）开展灾害应急救助、遇难人员家属抚慰时，因遇突发自然灾害，出现灾情的村(居)委会应当及时确定辖区拟需救助人员，报至街道审核，并先行建立救助台账，紧急开展救助；待灾情稳定后再履行和完善相关救助手续。村(居)委会应当及时将救助对象、救助款物使用情况等重要信息在辖区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并逐级上报至街道审核及应急局报备。
（2）开展过渡期生活救助、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、冬春生活救助等非紧急状态下的自然灾害救灾救助时，街道应当组织人员深入灾区，摸清受灾困难群众家庭基本情况，灾害损失情况，由受灾对象向所在村(居)委会提出救助申请或者由村(居)民小组提名受灾需救助对象。村(居)委会要及时组织召开民主评议会议，对救助申请（含提名）进行民主评议，并将评议结果进行公示；经评议无异议，由村(居)委会报所属街镇审核、公示后，报区应急局审批，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受灾群众给予灾害救助。街道及所属村(居)委会应当及时将救助情况等重要信息在辖区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区应急局采取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办法对救助情况进行抽查、核实。
三、救助标准及时限
（一）应急救助，标准：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按20元/天·人的标准给予救助，救助期限根据实际灾害情况确定，原则上不超过15天；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视其困难程度给予一定救助。
（二）过渡期生活救助，标准：按20元/天·人的标准给予救助，救助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。
（三）物资救助，标准：1.帐篷发放。应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转移安置受灾人员，组织和动员受灾人员投亲靠友、邻里村民互帮或利用学校、体育馆、闲置公房等进行安置。对于上述方式未能安置的受灾困难群众，应发放救灾帐篷进行临时安置，救灾帐篷（规格为12平方米）原则上每户受灾人员（一般3人）安排1顶；对家庭人数多于4人或少于2人的，可分性别按4人/顶安排帐篷集体居住。2.棉被发放。对无房可住受灾人员按照1－2床/人的标准发放棉被；对其他临时转移安置人员，根据其受灾程度和家庭人口、困难程度等，原则上按1－2床/户的标准发放棉被酌情安排。3.折叠床发放。对无房可住受灾人员按照不低于1张/1人的标准发放折叠床，优先满足老年人、孕妇、小孩、残疾人、病人等特殊困难人群的需要。
（四）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，标准：原则上按不低于150元/人给予救助。
（五）倒塌、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，标准：1. 倒塌、严重损坏房屋恢复重建，按5000元/间的标准给予补助，4间及以上的补助20000元。2. 一般损坏房屋维修，根据损失程度和自救能力，可给予适当补助。3.对于集中建房点配套的基本公共设施建设，可给予适当补助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遇难人员家属抚慰，标准：按死亡人员16000元/人的标准一次性抚慰。
